(使用有  貴公司抬頭之信紙)
切　　結　　書
本公司今後自               進口，舉凡　
SHIPPER：
CONSIGNEE：
請　　貴公司準予簽發SEAWAY BILL提單，同時於船到後，根據COPY提單發放小提單(D/O)，如有任何糾紛及損害賠償之一切責任
由本公司負責。
此致
　　台灣川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


                    (蓋  貴公司之大小章)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